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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绿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预计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作为绿田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田机械”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及

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公司预计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

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3年 4月 20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罗昌国、罗正宇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此议案。该

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罗昌国、潘新平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

表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本次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是正常的业务需要，

各项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允的定价方式执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

事会进行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

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有利于公司业务稳定持续发展；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交易

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述议案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此项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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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了书面意见：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是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过程的实际交易情况提前进行合理预测，

并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

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2022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方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2022 年度预计发生金

额（元）

2022 年度实际发

生金额（元）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浙江台州路桥

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销

售高压清洗

机、发电机组

1,000,000.00 867.26

向关联人存

入存款

浙江台州路桥

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在关联方每

日最高存款

余额

300,000,000.00 282,993,863.48

利息收入

浙江台州路桥

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在关联方银

行存款余额

利息收入

根据银行系统计息结息

确定
9,839,505.48

（三）2023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

方

关联交易

内容

2023 年预计发

生金额（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2022 年实际发

生金额（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浙 江

台 州

路 桥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向关联方

销售高压

清洗机、

发电机组

1,000,000.00 0.06 867.26 0.00

向关联人

存入存款

浙 江

台 州

路 桥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在关联方

每日最高

存款余额

300,000,000.00 32.02 282,993,863.48 30.20



3

有 限

公司

利息收入

浙 江

台 州

路 桥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在关联方

银行存款

余额利息

收入

根据银行系统

计息结息确定
- 9,839,505.48 39.21

注：鉴于与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内容的业务性质，上述

2023年预计发生额度为每日最高存款余额，在额度内可以循环使用。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5年 03月 17日

注册资本 99,677.8772万元

法定代表人 罗洋明

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西路桥大道 328号

股权结构
企业法人股占比 35.03%，社会自然人股占比 48.39%，职工自然人股

占比 16.58%。

经营范围

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

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罗昌国担任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路桥农商行”）董事，并通过其控制的台州市绿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路桥

农商行 5.65%的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将其认定为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

路桥农商行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根据其财务状况，路桥农商行具备充分的

履约能力，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76667aa74ba34f59283a72e9b53ae3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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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银行存款和产品销售业务，交易

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并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定价原则，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

由双方协商确定。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所必要的，是公司合理利用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的重要手段，对公司长远发展

有着积极的影响。各项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等

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有利于公司相关业务的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情形。上述交易的发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立性等

产生不利影响。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基于公司正常经

营发生，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并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未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且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

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实施。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审议的预计 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事

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